
[規章 211]        臺灣大學化學系碩士班學位考施行細則 

 95年 9月 22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9月 20日一００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碩士生須符合化學系碩士班修習學分規定，達系訂基本修業年限，並須於同一指
導教授指導下三學期以上，方得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
則』及化學系學位考試規定申請並舉行學位考。 

二、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三至五人，致發本校學位考試委員聘函，指導教授不得

擔任召集人，碩、博士班學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

指導教授、學位考試委員。 

(二)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創作有專門研究

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１‧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２‧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者。 
３‧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學位考試委員均須具博士學位，除曾任或現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職，或曾

任中央研究院、工研院助理研究員職級以上之委員外，餘擬聘委員須檢具
博士學位證明及個人資料，經系主任同意後聘請之。 

(三) 考試委員缺席時，不得以他人代理。碩士學位考試至少須委員三人出席，
否則不得舉行考試；已考試者，其考試成績不予採認。 

三、 (一)學位考試應於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學校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舉行。 

(二)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試，應於學校
行事曆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逾期未撤
銷亦未舉行考試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四、 申請學位考者，應依系訂時程繳交論文摘要並參加研究生畢業論文壁報展。 
五、 (一)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等第 B-)為及格，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

之等第提報校方。 
(二)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

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六、 未竟事宜，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及本系相關規定

辦理。 
七、 本施行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